
我省社区减灾能力
建设获世行贷款

本报海口 6 月 19 日讯 (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王剑）通过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的《海南省社区综合
减灾标准化建设研究与示范》项
目获国家财政部支持， 列入世界
银行 “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
加强”项目清单，将获得 60 万美
元贷款支持。

作为热带岛屿省份，海南自然
灾害种类多、影响范围大、发生频
率高。 其中，台风及其次生灾害最
为频繁，平均每年有 2至 3次台风
登陆，平均每年受到 7.4 个台风的
影响。 历史上，台风登陆不仅造成
财产损失，还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防灾减灾关键在社区。 为全
面推动我省社区综合减灾标准化
建设， 探索各种类型社区防灾减
灾模式，并进行示范推广，省民政
厅策划 《海南省社区综合减灾标
准化建设研究与示范》项目。

据了解， 在世界银行贷款的
支持下， 我省社区综合减灾将学
习国际先进经验， 目标是在 4 个
方面取得突破： 建立海南台风灾
害链风险数据库， 摸清全省自然
灾害风险总体情况并刻画风险区
域差异， 为社会综合减灾提供科
学基础； 开发具有针对社区位置
的台风灾害定制化预警信息发布
系统，解决灾害风险信息、预警信
息以及避难信息传递过程中最后
一公里难题；研究海南社区避难场
所建设体系和标准，为避难场所的
区位选址、设施建设、指示标志建
设等提供技术支撑；针对社区灾害
管理者、普通居民、旅游者及渔民
的不同需求，编制符合海南实际的
社区综合减灾系列手册。

据了解， 这是我省民政部门
首次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支持。

惠民殡葬补贴政策
覆盖全省
去年总金额达 1369万元

本报海口 6 月 19 日讯 （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王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仅要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也要
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殡仪。 记者从省民
政厅获悉，我省所有市县全部推行惠民
殡葬补贴政策， 去年总金额达到 1369
万元。

由于大部分市县基本殡葬费用较
高，困难群众丧葬负担较重。2011年，省
民政厅在海口、三亚、陵水等 3 个市县
展开惠民殡葬试点， 一年的试点表明，
惠民殡葬不仅有效减轻困难群众丧葬
负担，而且还有效遏制修建豪华陵墓、乱
埋乱葬等陋习。2012年，省委、省政府决
定，全省推广惠民殡葬工作。

为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
规范殡葬管理服务体系，省政府办公厅
转发了省民政厅等 15 个厅局办 《关于
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
见》， 明确要求全省各个市县必须在
2012 年底前将低收入人群基本殡葬服
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围。 针对我省土
葬与火化并存的实际，各市县在制定惠
民殡葬政策时，按照“因地制宜、统筹兼
顾、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将城
乡低保、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人员等
低收入群体基本殡葬服务补贴纳入政府
预算。 此外，为鼓励火化，还将所有非火
化区中自愿火化的人员基本殡葬服务纳
入政府公共服务范围。 五指山、文昌等
市县对深埋不留坟头、海葬等绿色葬法
以及落实结扎措施的农村纯二女户的
父母及子女丧葬费用也纳入了补贴范
围。

据了解，我省惠民殡葬补贴惠及全
省所有城乡低保、农村五保、重点优抚
对象等困难群体和百岁以上老人。 考虑
到我省存在火化区和土葬区并存的实
际， 各市县惠民殡葬补贴项目按区实
行，其中，火化区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
用项目包括： 市区范围内遗体接运、殡
仪馆内遗体存放三天以内的费用、遗体
火化、骨灰寄存(限在殡仪馆火化后临时
存放一年以内费用)等项目，补助标准
每人不低于 3000 元； 土葬区减免基本
殡葬服务费用项目包括：市区范围内运
尸、政府指定公墓的墓穴、指定棺木，补
助标准每人不低于 3000 元。 对于土葬
区自愿实行火化的人员，参照火化区优
惠政策执行,三亚市最高补助标准达到
6900 元。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说， 自开展
惠民殡葬工作以来， 各市县在政策实
施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 始终把改善
民生作为殡葬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并
结合我省殡葬改革工作实际， 积极引
导土葬改革，推行火葬。 下一步，我省
将以重点救助对象基本殡葬服务减免
为基础，着力完善惠民殡葬政策，争取
出台省级殡葬救助政策， 加大殡葬事
业公共财政投入， 不断提高政府基本
殡葬服务能力。

■■■■■ ■■■■■ ■■■■■

防灾减灾

保，确保,保障。
确保。 我省民政部门围绕“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这条主线，全面构筑底线民生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医疗救助、

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制度，并多举措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效机制，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障。
保障。2013 年，全省医疗救助 53.58 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 1.77 亿元；低保覆盖 39 万人，低保补助

金达 9 亿元；五保补助标准也再次提高……数字具体可见，民生改善也具体可感，困难群众生活得到切实保障。保
殡葬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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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188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110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165元
分散供养月标准 154元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244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163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196
分散供养月标准 190元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248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168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230元
分散供养月标准 221元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303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220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287元
分散供养月标准 266元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315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237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306元
分散供养月标准 288元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月标准 365元
农村低保月标准 247元
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月标准 459元
分散供养月标准 380元

制图 /张昕

■ 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王剑

医疗救助年投入 2亿多元

“要不是政府有重特大疾病救助，我
现在可能就没办法坐着跟你说话了。 ”日
前，在省人民医院康复病房，海口市灵山镇
的陈玉中告诉记者， 政府的医疗救助不仅
让他重获新生，而且让他的家庭摆脱困境。

去年 8 月份，陈玉中头部疼痛，医院
检查发现患了脑部肿瘤， 必须立即做手
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手术费用 20 多万
元，让他家陷入困境。 后来，他打听到，政
府有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他递上申请，
镇民政工作人员核实后， 果然给他送来
1.6万多元的救助金。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省民政部门城
乡医疗救助体系的一部分。 去年，全省医疗
救助 53.58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 1.77
亿元。 其中，共有 1万多名像陈玉中一样家
庭困难的患者获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对患病无
力就医的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按一
定标准给予救助的制度，救助对象为常住
户口的城乡低保对象、 农村五保对象、在

乡重点优抚对象 （不含 1-6 级残疾军
人）、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特困家庭
的重病人员及市县政府确定的特殊困难
对象，主要采取门诊医疗救助、大病医疗
救助、临时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等多种方式。

在常规医疗救助之外，针对特殊困难群
众实际需求，省民政厅还与省慈善总会、省残
联等相关单位，为低收入家庭中患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困难家庭适应症儿童、患有耳疾的
低保对象等共同开展慈善医疗救助活动。

在省民政厅努力下，我省医疗救助资
金逐年增多，今年全省医疗救助资金总额
将突破 2 亿元，其中争取国家财政支持超
过 1.5 亿元，全省家庭困难群体患大病基
本能得到政府医疗救助。

保障 40万困难群众生活

陈雪玉是海口市长流镇人，一家生活
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上：老伴患老年痴呆
症，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女儿学习成
绩好，一直坚持读书。 全家生活开销全靠
她在菜市场摆水果摊维持。

去年，她女儿考上大学，学费、生活
费、路费等，一下就要 1 万多元，让她陷入

困境。她写了份申请，递到镇政府，一次性
获得 5000元低保金补助， 让她女儿顺利
走进大学校门。 为使陈雪玉家庭走出困
境，民政部门把她家列为低保户，每个月
发放 760元的低保金。

全省像陈雪玉一样的低保对象共有
16.1 万户，涉及 39 万多人口，其中：城市
低保 6.3 万户 14.5 万人，农村低保 9.8 万
户 24.7万人。

为提高困难群众生活质量，我省大幅
提高低保标准。 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海
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民生项目
发展规划（2011-2015）的通知》精神，
省民政厅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提高
我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
知》， 决定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月
人均不低于 330 元提高我省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 目前，我省城市低保月平均
保障标准达到 365 元，农村低保月平均保
障标准达到 247元。去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共安排低保补助资金 9亿多元。

为切实做好低保工作， 凸显民生保障
“雪中送炭”新理念，省民政厅加强制度建
设。 出台《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
办法（试行）》，对低保申请对象的评议原
则、评议成员及对象、评议时间、内容、程
序、 实施主体以及资料管理和纪律监督等
内容进行明确，确保低保公开、公平和公正
实施做了制度性规范， 使低保审核工作更
加公平和民主， 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避免了
低保审核“一言堂”的现象，为“人情保”、
“关系保”等不良现象设置了制度性障碍。

供养 3.5万农村五保户

供养五保户是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
度。近年来，为提高 3.5万农村五保户基本
生活水平，省民政厅采取多项措施。

省政府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联合 3 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
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标后集中供养
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 450 元，分散供养标
准不低于每人每月 350 元。 目前，我省农
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和分散供养标准分
别达到 459元和 380元。

加快推进敬（养）老院建设。 省政府
连续 5 年把农村敬老院建设列入为民办
实事“十大民生工程” 项目之一，5 年新
建、改(扩)建农村敬老院 113 间。 目前，全
省共有农村敬老院 161 间、 供养床位
4700 多张， 集中供养五保户居住条件得
到明显改善。

在改善五保户基本生活的同时，我省
着 力 推 进 养 老 服 务 业 发 展 。 开 通
“12349”养老服务呼叫热线，组建养老
服务专业队伍 15 支， 省级居家养老网络
服务平台投入运营，建成全国首个社区居
家老人专属的安全服务平台。推进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试点，海口、三亚、琼海等 8 个
市县实现主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
盖， 全省有 230 个社区推行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

(本报海口 6 月 19 日讯)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是民政工作的宗旨。在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进程中，海南民政部门围绕“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这条主线，不
断深化改革，全面构筑底线民生保障体系。

■ 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王剑

推进民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物访谈

保基本 兜底线 救急难

海南民政构筑底线民生保障体系

深化改革 发挥市场作用

2013年，海南 GDP 达到 3000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480 亿元，省委、省政府提
出要“小财政办大民生”，决定将新增财
力 70%用于改善民生。 在此背景下，民政
部门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苗建中认为，必须鲜明地举起改革的
旗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
的束缚，以更加有力的改革措施推动民政
事业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的成果。 在民政公共服务中，要坚持民生
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积极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海南先行先试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
制，国家财政连续 3 年支持我省社会组织
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示范项目，累计获
得国家 1023万元资金支持， 开展了少数

民族地区学生视力筛选、贫困家庭儿童烧
伤医疗救助、为偏远地区低收入糖尿病患
者义诊捐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十多个
服务项目。

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目前我省社会
救助体系框架已经基本搭建，确保了占全
省 5%的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

苗建中说，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当务之急必须深化改革，统筹落
实 5 月 1 日施行的 《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 创新思路加快海南防灾减灾救灾体
系建设，全力推进农村殡葬改革、加快养
老服务业发展等，在海南绿色崛起进程中
更好地发挥民政基础保障作用。

法制建设 筑牢民政基础

“民政部门不是一般的公共服务部
门，而是政策性很强的部门。”苗建中说，

但是， 一些基层民政干部法制意识相对
比较淡薄， 在执行党的惠民政策时有偏
差。 比如，一些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存
在骗取低保的主观动机， 刻意隐瞒家庭
收入，加之基层人力物力相对不足，导致
部分地区仍存在错保、 骗保以及 “关系
保”、“人情保”的现象，严重损害党和政
府的威信。

苗建中说，做民政工作，一定要有法
制意识，一定要有政策观念，政策执行有
偏差，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民政厅以前没
有“法规处”，经过多次努力，海南成为全
国民政系统最早设立 “法规处” 省份之
一。要把善事做好，必须加强法制工作，进
行制度创新，构建民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长效机制， 从制度上筑牢民政工作基
础。出于这种考虑，省民政厅于 2010年和
2014 年先后建立民政法制联络员制度和
民政服务监督员制度。

路线教育 强化宗旨意识

苗建中说：“以人为本、 为民解困、为
民服务”是民政工作宗旨，结合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政系统深入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这“四风”，全面强化宗旨意识。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省民政
厅领导干部深入市县、乡镇、村（居）委会
考察调研 150多人次，并通过各种座谈会、
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四风”问题为主要
内容的意见建议共 123条。 针对存在的问
题，制订出台厅党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二十一条措施》， 从九个
方面对厅系统作风建设作出明确规定。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省民政
系统“四风”问题得到整治，宗旨意识得
到强化， 而且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让
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如：建成省托
老院和 7 个农村敬（养）老院，新增服务
床位 1618张；省级社会组织成立、变更和
注销登记等事项全部实行网上审批；争取
200万元用于改造海南博德精神病院环境
和增加床位，解决流浪精神病人医疗救治
问题；协调财政、卫生部门将“三无”精神
病人医疗救助标准从每人每月 1200 元提
高到 2000元。 (本报海口 6 月 19 日讯)

海南省托老院是我省第一所最大规模公办公营模式的综合性社会养老福利机构。 省托老院 文学 摄

访谈对象：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苗建中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承担“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职责的民政部门扮演
重要角色。 如何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民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记者采访了省民政厅党组书
记、厅长苗建中。


